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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3月 14日（星期二）中午 12:45 

地點：行政大樓 303會議室  

主席：趙校長涵㨗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研發處報告 

一、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由教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106及 107年度分兩年辦理，本

校將於 107年度上半年受評。為妥善辦理自我評鑑，自 106年度起啟動自我評鑑作業，

並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之規定，組成「校務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負責推動、

規劃及督導自我評鑑工作，落實各項評鑑業務。 

(一) 本次校務評鑑規劃重點如下： 

1. 尊重大學自我定位 

2. 重視辦學成效及學校特色的展現 

3. 簡化評鑑項目及指標（由 5個項目 48個參考效標，改為 4個項目 14個核心指標，

各校可在各核心指標下呈現特色或自訂特色指標） 

4. 擴大參與，廣泛蒐集互動關係人之意見 

5. 移除已列入統合視導之專案指標 

(二) 本次校務評鑑 4個評鑑項目 14個核心指標如下： 

評鑑項目 核心指標 

一、 校務治理與

經營 

1-1學校自我定位下之校務發展計畫與特色規畫 

1-2學校確保校務治理品質之機制與作法 

1-3學校依自我定位下之產官學合作關係 

1-4學校確保教育機會均等與展現社會責任之作法 

二、 校務資源與

支持系統 

2-1學校落實校務發展計畫之資源規畫 

2-2學校確保教師教學與學術生涯發展之機制與作法 

2-3學校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機制與作法 

三、 辦學成效 3-1學校依自我定位下之辦學成效 

3-2學校之學生學習成效 

3-3學校向互動關係人之資訊公開成效 

四、 自我改善與

永續發展 

4-1學校內外部評鑑結果(含上一週期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之

使用、檢討及改善作法 

4-2學校創新作為與永續發展之規劃與作法 

4-3學校維護教職員及學生權益之作法 

4-4學校確保財務永續之機制與作法 

(三) 有關評鑑知能研習：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參與自我評鑑之校內

規劃人員及執行人員應參加評鑑相關知能之研習」，鼓勵相關人員踴躍參加校內外

舉辦之各項評鑑知能活動。 

1. 校外研習：教育部、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各大學校院等機構舉辦之評鑑研習。 

2. 校內研習：校內各單位舉辦之提升教職員生相關知能活動，均可提供研發處列入

「評鑑知能研習」。例如：教學卓越中心或各單位舉辦之「教師教學知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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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活動」、「學習成效評量相關活動」、「優良教師教學分享

會」、「優良教師教學觀摩會」等等。 

二、 針對自我評鑑時程及相關作業規劃、各項目分工、特色指標訂定、自我評鑑報告格式

等議題，請委員提供意見。各項議案確認後，將逐步更新於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參、 討論事項 

議題一：本校107年度校務評鑑時程規劃草案，請  討論。 

說明：為妥善準備各項評鑑作業，經參酌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之「106年度大學校務評鑑實

施計畫」，擬訂本校107年度校務評鑑時程規劃，請委員提供意見。待確認主要時程後，

將持續更新與補充細節內容。 

決議：通過(請見附件 1：本校校務評鑑時程規劃表)。 

 

議題二：107年度校務評鑑分工規劃草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經徵求全校一級單位意見，彙整「107年度校務評鑑分工規劃」草案，另附「100年度

校務評鑑分工表」供參。 

二、 除規定須共同評鑑的 14個核心指標外，是否新增特色指標，以展現本校發展特色，請

提供意見。 

決議： 

一、 各評鑑項目分工如下： 

總負責單位：研發處 

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經營 （負責單位：秘書室） 

項目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負責單位：教務處） 

項目三辦學成效 （負責單位：教學卓越中心） 

項目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負責單位：研發處） 

二、 有關評鑑報告撰寫與彙整 

(一) 請各評鑑項目之負責單位開始進行自我評鑑報告內容撰寫及附件資料蒐集，並於

106年 6月 30日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106年 7月 31日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

(完稿)，傳送研發處。 

(二) 請各評鑑項目之負責單位持續更新核心指標分工(請見附件 2：校務評鑑分工規劃表)。 

三、 請共教會顧主委協助訂定特色項目或特色指標。 

 

議題三：本校107年度校務評鑑之自我評鑑報告撰寫格式草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參酌評鑑中心規定，規劃本校自我評鑑報告撰寫格式。 

二、 自我評鑑報告本文內容以 120頁為限（各評鑑項目內文至多為 30頁），以 14號字標楷

體撰寫；附件資料提供電子檔，不限頁數(實地訪評時，可提供現場資料供參)。 

三、 有關自我評鑑之結果，每一項目各指標應包括必要之現況描述、特色、問題與困難、

改善策略、總結。 

四、 自我評鑑報告資料範圍：104學年度至 106學年度上學期(104.8.1～107.1.31)，共 5個學

期之實際表現資料。 

決議：通過(請見附件 3：本校自我評鑑報告撰寫格式)。 



3 

 

議題四：本校107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含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相關作業規劃，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自我評鑑之實施包括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二

個階段。 

二、 經參酌本校100年自我評鑑實施方式，擬規劃107年度自我評鑑之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

實施方式如下： 

(一) 內部評鑑 

1. 內部評鑑委員：由本校資深且具相關經驗之教授（且非現任行政主管）所組

成，每個評鑑項目擬邀聘 3人，共 12名內部評鑑委員。 

2. 評鑑方式：以書面審查為主。著重於報告書內容，是否確實反應本校優缺點，

各項策略及措施是否完整明確，以及佐證資料是否充足。 

(二) 外部評鑑 

1. 外部評鑑委員：依本校評鑑辦法規定，應由 10 至 15 名校外人士擔任（對高

等教育行政具研究或實務經驗之資深教授，以及對大學事務熟稔之業界代表

組成），且其遴聘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每個評鑑項目擬邀聘 3 人，共 12 名

外部評鑑委員。 

2. 評鑑方式：包含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評。 

3. 外部評鑑程序：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及設備檢視及相關人員

晤談等。外部評鑑實地訪評時程為 1天(如下表)： 

時間 工作項目 

上午  評鑑委員到校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本校進行簡報 

 主管、行政人員、教師代表晤談 

 資料檢閱 

下午  學校設施參訪 

 學生代表晤談 

 資料檢閱 綜合座談 

 評鑑委員撰寫實地訪評結果報告書 

 評鑑委員離校 

決議： 

一、 修正後通過。 

二、 修正後內部評鑑委員人數為「每個評鑑項目邀聘 2人，共 8名內部評鑑委員」；外部

評鑑人數維持「每個評鑑項目邀聘 3人，共 12名外部評鑑委員」。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散會 

(下午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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